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22-001

转债代码：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共有212,774,000元“济川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转股数

为5,319,16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66%。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630,386,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74.76%。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55号” 文核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13日公开发行了8,431,600张（843,16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84,316万元。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432号文同意，公司84,316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7

年11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济川转债” ，债券代码“110038”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5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41.04元/股。 自2018年6

月1日起，因实施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济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40.04元/股（具体详见公司

于2018年5月25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济川转债” 转

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自2019年6月3日起，因实施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济

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38.81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7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自2020

年3月4日起，因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济川转债转股价议案，济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5.50元/

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3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自2020年4月24日起，因实施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济

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4.27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利润分配按照修正条款调整 “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 自

2020年11月6日起，因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导致转股价格调整，济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3.85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发布的《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

调整济川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自2021年5月26日起，因实施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济川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23.40元/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发布的《湖北

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权益分配调整 “济川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7））。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转股期为2018年5月17日至2022年11月12日。

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本次变动）期间，累积共有327,000元“济川转债” 转换成公

司股票，转股数为13,946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723%。

2018年5月17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共有212,774,000元“济川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转股数为5,319,169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66%。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尚有630,386,000元的“济川转债”未转股，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74.76%。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本次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88,259,075 13,946 888,273,021

总股本 888,259,075 13,946 888,273,021

四、其他

联系部门：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23-89719161

咨询邮箱：jcyy@jumpcan.com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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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0038 转债简称：济川转债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济川药业，证券代

码：600566）自2021年12月30日、12月31日和2022年1月4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3、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股票异动期间，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1年12月30日、12月31日和2022年1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21年10月30日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基本面未发

生重大变化，经营业绩无明显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已于2021年11月11日披露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伊坦生长激素

（TJ101）独家开发、生产及销售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首付款2.24亿已经支付，由

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产品能否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一定风险；未来产品市场

规模的预测来源于第三方研究机构的研究性结论，未来实际市场规模存在不确定性；新产品上市后的推

广进度和市场销售情况也存在不确定性；协议履行过程中也会受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信息披露

2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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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56� � � � � � � �证券简称：路德环境 公告编号：2022-001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29日与贵州金沙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金沙县酒糟深加工饲料项目投资框架协议》，计划总投资额不

超过2亿元，建设年产15万吨生物发酵饲料项目。 公司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路德生物环保技

术（金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德生物（金沙）” ），负责建设年产15万吨生物发酵饲

料项目。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

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一）2021年12月14日，公司完成了路德生物（金沙）的工商注册登记并取得了金沙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二）2021年12月24日，路德生物（金沙）通过阿里巴巴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参与竞

拍了贵州金沙森特绿色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金沙县岩孔街道光明社区， 地号为

522424016033GB00009的107,917.00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剩余年限43年）及其

地上建筑物，并以30,180,000元的最高价竞得上述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

近日，路德生物（金沙）已交付上述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网拍成交余款，收

到了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执行裁定书》(2021)黔05执恢40号之一，裁定如

下：

1、贵州金沙森特绿色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金沙县岩孔街道光明社区，不动

产权证号为金国用(2014)第00075号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归买受人路德生物

环保技术（金沙）有限公司所有。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路德生物

环保技术（金沙）有限公司时起转移。

2、买受人路德生物环保技术（金沙）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登记机构按规定办理相

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路德生物（金沙）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主要是作为公司在金沙建设年产15万吨生物发酵饲料项目的建

设用地，本次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有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对公司发展战略和长期规划

的落实及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或自筹资金，不影响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重大风险提示

路德生物（金沙）已交付网拍成交余款，后续将进行相关手续办理，能否顺利完成产

权过户手续尚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但项目的实施

会因国家政策调控、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风

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路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股票代码：603650� � � � � � � � �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22-007

债券代码：113621� � � � � � � � � �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转股情况：“彤程转债” 的转股期为2021年8月2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 自2021年10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98,244.66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143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6%。 截至2021年12

月31日，累计已有263,254,914.86元“彤程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70,353股，占

“彤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7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1年12月31日，“彤程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536,925,085.14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67.100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7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发行了面值总额80,018万元人民币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1〕64号文同意， 公司80,018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年2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债券代码“113621”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彤程转债” 自2021年8月2日起可

转换为公司股份。 “彤程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32.96元/股，当前转股价格为32.62元/股。

公司于2021年5月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2020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本总数585,

987,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4元（含税），共分配股利199,235,750.00元（含

税）。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彤程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8日起由原来的32.96元/股

调整为32.6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彤程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8月2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

（二）“彤程转债”自2021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298,244.66元，因转股

形成的股份数量为9,143股，占“彤程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6%。 截至2021年12月

31日，累计已有263,254,914.86元“彤程转债”转换为公司股份，累计转股股数为8,070,353股，占“彤

程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772%。

（三）截至2021年12月31日，“彤程转债” 尚未转股金额为536,925,085.14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67.100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1年9月30日）

股权激励股份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1年12月31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94,048,710 - 9,143 594,057,853

限售条件流通股 - 3,094,597 - 3,094,597

总股本 594,048,710 3,094,597 9,143 597,152,450

四、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2109966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 �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2－临001号

债券代码： 128096� � � � � � �债券简称：奥瑞转债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01，股票简称：奥瑞金

债券代码：128096，债券简称：奥瑞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4.50元/股

转股日期：2020年8月17日至2026年2月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2021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

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2700号） 核准， 公司于2020年2月11日公开发行了1,

086.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08,68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137号”文同意，公司108,6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

券于2020年3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奥瑞转债” ， 债券代码

“128096.SZ” 。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 2020年8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份。 奥

瑞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70元/股。

（4）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0年6月，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扣除回购注销因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未能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所涉及的10名激励对象

合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4,418,072股后的总股本2,350,807,52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3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除权除息

日为2020年6月18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奥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瑞转债” 转股价格为4.70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4.6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8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2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0-临056号）。

2020年10月，公司实施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7元（含税），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按照

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10月20日。根据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奥瑞转债”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前

“奥瑞转债” 转股价格为4.64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为4.5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10月20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0-临091号）。

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及2020年11月16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7,672,288股。 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2020

年11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终止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17,672,288股， 并根

据公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奥瑞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4.52元/股调整为4.5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12月3日起生效。 详见

公司于2020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

公告》（2020-临107号）。

2021年6月，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按照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9日。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

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公司对“奥瑞转债” 的转股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奥瑞转债”

转股价格为4.54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4.5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

起生效。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调整的公告》（2021-临039号）。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1年第四季度，“奥瑞转债” 因转股减少金额为97,582,300元，减少数量975,823

张，转股数量为21,684,795股。 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末，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566,

477,900元，尚未转股的可转债数量为5,664,779张。 公司2021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

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

转股（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213,876 0.09 2,213,876 0.09

高管锁定股 2,213,876 0.09 2,213,876 0.0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23,753,337 99.91 21,684,795 2,445,438,132 99.91

三、总股本 2,425,967,213 100.00 21,684,795 2,447,652,008 100.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010-85211915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1）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发行人

股本结构表；

（2）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奥瑞

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5日

证券代码：002948� � � � � � � �证券简称：青岛银行 公告编号：2022-00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代销方式

A

股配股首次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本次A股配股简称：青银A1配；A股配股代码：082948；A股配股价格：3.20元/股。

2.本次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22年1月5日（R+1日）至2022年1月11日（R+5日）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A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即缴款起止日期间：2022年1月5日（R+1日）至2022年1月11日

（R+5日））本行A股股票停牌，2022年1月12日（R+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对本次A股配股进行网上清算，本行A股股票继续停牌，2022年1月13日（R+7

日）公告A股配股结果，本行A股股票复牌交易。

4.本行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日期为2021年12月30日

（R-2日）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股配股说明书摘要》，本次发行的A股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

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A股配股上市时间在A股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本次A股配股方案经本行2021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经

2021年3月26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A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召开的2021年第128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21〕3932号文核准。

一、A股配股发行的基本情况

1.A股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A股配售比例及数量：本次A股配股以A股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4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本行A

股总股本2,746,655,020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售，共计可配A股股份数

量823,996,506股。

本行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向

香港投资者配股。 内地与香港对于零碎股份的处理方式可能存在差异，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配售股份不

足1股的，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2021年5月修订

版）》的有关规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

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持有本行股

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

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4.募集资金的数量及用途：本次A股、H股配股合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亿元（含50.0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支持本行未来业

务持续健康发展，增强本行的资本实力及竞争力。

5.配股价格：3.20元/股，A股配股代码为“082948” ，A股配股简称为“青银A1配” 。

6.A股配股发行对象：指截至2022年1月4日（R日）深交所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

A股股东。

7.� A股配股发行方式：本次A股配股对无限售条件A股股东及有限售条件A股股东全部采取网上定

价发行方式，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8.� A股配股承销方式：代销。

9.�本次A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R-2日 2021年12月30日

刊登A股配股说明书及摘要、A股配股发行

公告、A股配股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R-1日 2021年12月31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R日 2022年1月4日 A股配股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R+1日至R+5日

2022年1月5日至

2022年1月11日

A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刊登A股配股提示

性公告（5次）

全天停牌

R+6日 2022年1月12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R+7日 2022年1月13日

刊登A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发行成功的A

股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A股恢复交

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A股配股的认购方法

1.� A股配股缴款时间

2022年1月5日（R+1日）起至2022年1月11日（R+5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逾期未缴款者视

为自动放弃A股配股认购权。

2.A股配股缴款方法

A股股东于A股配股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券商

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A股配股缴款手续。 A股配股代码“082948” ，A股配股简称“青银A1配” ，

配股价格3.20元/股。 A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A股配股股权登记日所持A股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0.30）。

本行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向

香港投资者配股。 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

业务指南（2021年5月修订版）》的有关规定处理，配股过程中产生不足1份的零碎配股权证，按数量大

小排序，数量小的循环进位给数量大的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份，请投资者仔细查看“青银A1配”

可配证券余额。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持有本行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

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

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在A股配股缴款期内，A股股东可多次申报， 但申报的A股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A股股票

数量限额。 原A股股东所持A股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3.A股配股缴款地点

A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托管券商处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A股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办理A股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

部认购。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少泉

办公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银行大厦

联系部门：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2-6860� 2189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部门：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3699

3.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05� 1166

4.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

联系部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901� 3837

5.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部门：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4� 0820

特此公告。

发行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招标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68,801,205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79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招标股份” ，股票代码为“301136”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8,801,205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52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

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3,760,241股，占发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

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05,703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3.82%。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9,505,70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3.8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4,254,538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783,502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72.1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512,000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27.85%。 根据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631.8461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1,859,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30,924,002股，占扣除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2.15%；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28,371,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7.85%。回拨机制启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99057675%，有效申购倍数为5,023.66965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2月31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05,703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3.82%。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505,70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3.8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4,254,538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1年12月23日 （T-4日）， 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1月5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退还给战略投资者。根据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三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851,711 29,999,999.72 12

2 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53,992 69,999,995.84 12

合计 9,505,703 99,999,995.56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8,292,00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97,631,892.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9,49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36,287.4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924,002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25,320,501.0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限售账户摇号结果

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于2022年1月4日 （T+3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6

末“4” 位数 6822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招标股份并获配的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限售摇号的共有7,03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704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3,044,058股，占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9.84%，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42%。

本次网下限售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摇号中签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79,495股，包销金额为836,287.40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0.12%。

2022年1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配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发行人：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5日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辉环材”、“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８４２．８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８０１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申港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８４２．８１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５．５７

元

／

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

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

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

２４２．１４０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６２．６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８０．２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８４２．８１

万股，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４

日（

Ｔ

日）利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星辉环材”

Ａ

股

１

，

３８０．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不同配售对

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则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

股全部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

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

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

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６６７

，

６８２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２６

，

５３９

，

５９１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５３

，

０７９

，

１８２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５３０７９１８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１６８．２０６８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９６８．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９４．０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４８．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

０．０１８５６１７７９６％

，网上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３８７．４１４４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６

日

（

Ｔ＋２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星辉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５

日


